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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執行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」研商會議 
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6年 6月 2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 00分 

貳、 地點：國營會 610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邱組長萬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龔書聖  

肆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 會議結論： 

本次議案-落實執行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」(國營事業相關部

分)，後續相關配合執行原則及辦理事項，經與會討論後決議事項如

次：  

一、 本部國營事業單位辦理工程計畫、設計、施工及維護管理，應配

合執行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」相關事項，適用工程對象及範

圍，依行政院工程會所訂之機制內容，主要以新建工程(不包括：

緊急處理、搶修、搶險、災後原地復建、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之

建築工程及維護管理相關工程)為主要適用對象，爰無工程預算

規模及地點之適用限制。 

二、 惟考量各事業單位所屬工程屬性、規模或所屬環境等條件均有

所不同，請各單位參考行政院工程會所提供之「公共工程生態檢

核自評表」架構，先行針對所屬工程研擬適宜適性之表單內容

(必要時請生態方面學者專家協助檢視)。 

三、 上述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」研擬作業，請各事業單位於 2

個月內(7 月底前)完成初稿內容，屆時將再邀集各單位進行成果

及意見交流，共同研議定案後據以推動。 

四、 另本案有關工程生命週期各作業階段所涉之管考業務部分(如固

定資產投資計畫審查、公共工程基本設計審查機制及工程查核

作業事項等)，請本會相關單位依權責修訂必要之規章，據以執

行。 

 

柒、 散會：上午 12 時 00 分。 






